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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：目的 

為使本公司在各地區之子公司在營運上有明確的策略可供遵循，特訂定

本作業辦法。 

 

第 二 條：子公司之任務 

子公司成立之目的，係為其所在地區執行下列之任務，並為總公司創造

最大之價值。 

一、負責各地區之銷售、生產業務，以達成營業目標。 

二、提供客戶在產品上之良好服務。 

三、開發新客戶及新的產品市場。 

四、各地區行銷網的建立，及各地區經貿環境調查及商情資訊收集。 

五、各地區銷售、生產計劃之擬定及執行。 

 

第 三 條：組織 

一、董事會：各子公司董事會人數，依當地法令規定設立，並由總公司

董事會委派，改任亦同。 

二、管理階層：各子公司之總經理，一律由子公司董事會派任之。 

三、部門劃分：部門的設置依業務、管理、生產三大功能而設，各設置

主管一人，直接向各子公司之總經理報告，職稱依工作

性質、重要性決定。 

 

第 四 條：產品供應 

一、所需之產品，基於購置成本、時間考量，得向當地供應商或向母公

司採購。 

二、開發當地供應商來源，應比照母公司規定由採購人員進行詢（比）

價後，選擇價格合理、品質效率較高之供應商進貨。 

三、向母公司採購之產品，由母公司營業本部依據銷售政策、參照市場

行情並加上母公司合理利潤向子公司報價。 

 

第 五 條：銷售業務 

應充份以母公司在品質、技術、服務等優勢，設定本公司之目標市場，

並爭取該市場中之優良客戶作為銷售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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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價格政策： 

1.各子公司依據當地市場行情、客戶接受度和銷管費用，在合理利

潤下向客戶報價。 

2.市場有重大資訊變化，各子公司應向母公司總經理報告，以有效

掌握市場趨勢。 

3.母公司採購單位向各子公司提出代購產品，由各子公司依當地採

購價格酌加採購處理成本轉售母公司。 

二、收款條件及方式： 

1.母公司給各子公司之收付款方式應與一般客戶相同。若母公司與

子公司有應收帳款、應付帳款及聯屬公司往來帳時，應定期互相

對沖抵銷。 

2.各子公司對客戶之收款條件應依母公司「客戶徵信作業」、「客

戶授信管理辦法」或當地一般商業慣例辦理。 

 

第 六 條：產品研發及技術轉移 

一、母公司得將產品研發及技術改進等相關資訊轉移予子公司。 

二、子公司得視需要請母公司派工程師技術支援，並支付母公司必要之

費用。 

三、母公司銷售於子公司之自行研發產品，需依其銷售量收取權利金。 

 

第 七 條：存貨管理 

各子公司在存貨管理上應力求降低存貨數量、維持良好之存貨週轉率，

相關管理規則如下： 

一、產品倉庫應有良好記錄，正確記載收發及庫存數量。 

二、每年應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需求，辦理存貨盤點，並

提出盤點報告，對於異常之盤盈、盤虧及呆滯存貨，得提出原因說

明及處理對策。 

 

第 八 條：財務管理 

配合母公司之財務政策，執行各項財務管理，並需符合當地政府會計制

度及稅務規定，相關之原則如下： 

一、每月 15 日前提出上月之財務報表，包括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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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明細表，如有異常並提出分析報告。 

二、依當地政府之規定，於期限內完成財務、稅務申報。 

三、每月 15 日前提出應收帳款明細表及帳齡分析給業務主管，供業務

人員催收帳款及日後銷售依據。 

四、資金調度及運用由子公司財務部門獨立處理，但必需定期將有關現

金收支預估回報母公司。而有關金融機構借貸資金或將資金貸予他

人，需呈經理人並經各子公司董事會核准外，且須回報母公司，由

母公司審核與評估。 

五、涉及大金額財務支出或資產購置計劃，應提出效益評估分析，經各

子公司董事會核准之。 

 

第 九 條：人事管理 

一、依工作需要以精簡原則訂定人員編制，並依職務需要選任最適當之

人選。 

二、每年依人事管理辦法規定定期對員工考核，作為年終獎金、調薪及

晉升之依據。 

三、其他人事管理依各子公司當地有關勞工法令辦理之。 

 

第 十 條：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